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南方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与广东广播电视台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南方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媒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新媒股份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广东广播电视台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视听节目内容

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保证公司主营业务合法持续经营和丰富版权内容，公司拟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广东广播电视台签订《业务合作协议》、《视听节目内容合作协议》。

（一）业务合作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广东广播电视台拥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现

名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核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证号：

1905119），取得从事 IPTV 集成播控服务、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和互联网电视内

容服务、移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等业务的行政许可。为了保证公司主营业务合

法持续经营，公司拟与广东广播电视台签署《业务合作协议》，广东广播电视台

同意授权公司独家运营与广东 IPTV 集成播控服务、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和互联

网电视内容服务配套的经营性业务，运营与移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配套的经营

性业务，合同期限至广东广播电视台从事相关业务的许可证及相关批准文件到期

未能延展或被终止之日止。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监管精神，与播控管理有关

的审查、播出等职能应当由国家授权的事业单位广播电视机构负责，以确保播出

安全。因此，广东广播电视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对公司的 IPTV 业务

平台、互联网电视业务平台等的建设、运营和管理以及公司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



听节目业务予以指导，承担相关集成播控、内容审查把关职责，确保视听节目安

全播出；公司按照《业务合作协议》约定支付广东广播电视台安全播出服务费用。

（二）视听节目内容合作概述

广东广播电视台拥有自有版权以及其他合法取得相关版权或使用权的视听

节目内容的新媒体电视版权。为了丰富公司各主营业务的版权内容，公司拟与广

东广播电视台签署《视听节目内容合作协议》，广东广播电视台同意以有偿、非

独家方式授权公司使用其拥有自有版权以及其他合法取得相关版权或使用权且

可授权公司经营的视听节目内容的新媒体电视版权用于业务经营，包括但不限于

自营、与第三方合作使用上述节目、内容资源。

（三）广东广播电视台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签署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广东广播电视台

开办资金：230,754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000315266663P

单位类型：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蔡伏青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 686 号自编 25 幢

举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制作、编播及落地覆盖

财务情况：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565,306.42 万元，净资产为



428,192.11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广东广播电视台系广东省属事业单位，

执行《政府会计制度》，无利润会计要素）；

截止 2020 年 7 月 31 日，总资产为 570,708.49 万元，净资产为 401,686.43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广东广播电视台系广东省属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

计制度》，无利润会计要素）。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与公司关联关系：广东广播电视台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是遵循公平合理

的定价原则，同时参考市场同类交易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四、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业务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广东广播电视台签订《业务合作协议》。

1. 协议主体

甲方：广东广播电视台

乙方：广东南方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 业务合作

（1）甲方确认，甲方拥有可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所需的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现名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

可证（证号：1905119）和相关批准文件，并且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应尽最

大努力确保其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所需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

可证及相关批准持续有效。

（2）甲方同意，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前提下，授权乙方负

责甲方《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项下的 IPTV 集成播控服务（以下简称

“IPTV 业务平台”）、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和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以下简称

“互联网电视业务平台”）、移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所涉及的内容服务平

台（以下简称“移动互联网视听业务平台”）的运营和管理。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rm3G-lwhXEA6jLS0MnK_OsPjA5yFOTu8M0beO1C9YnvqKD56ftgIO63OIRHqYR-jp1Bu8-sVzePnEuawPCSHHjw6ZW3INHN-CqSA7kMNAy03dt3vUAP7dc-Vai9SfH9&wd=&eqid=c46a3714000085ef00000006583d302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rm3G-lwhXEA6jLS0MnK_OsPjA5yFOTu8M0beO1C9YnvqKD56ftgIO63OIRHqYR-jp1Bu8-sVzePnEuawPCSHHjw6ZW3INHN-CqSA7kMNAy03dt3vUAP7dc-Vai9SfH9&wd=&eqid=c46a3714000085ef00000006583d3027


（3）甲方同意，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前提下，授权乙方负

责独家运营与 IPTV 业务平台、互联网电视业务平台配套的经营性业务；运营与

移动互联网视听业务平台配套的经营性业务。

（4）甲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对上述业务平台的建设、

运营和管理以及乙方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予以指导，承担相关集成播

控、内容审查把关职责，确保上述业务平台视听节目安全播出。

（5）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非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外，甲方不得将 IPTV

业务平台、互联网电视业务平台的上述服务资质授予除乙方以外的任何其他方，

也不得与除乙方之外的其他方有类似合作，这类合作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甲方或甲

方下属公司（单位）直接或间接设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或合资公司开展与本协

议项下业务合作相同或类似的经营活动；未经乙方事前书面同意，甲方也不得委

托其他方为信息网络视听节目业务提供与乙方提供之服务相同或类似的服务。

3. 安全播出服务费用

（1）双方确认，甲方以收取安全播出服务费用（该费用构成包括但不限于

甲方及甲方下属电视台相关的播控设备购置、监播人员成本、场地使用以及其他

日常开支等，下同）为原则参与业务收益分成，在扣除甲方分成收益后，与上述

业务平台有关的所有业务收益应全部归乙方享有。

（2）双方同意，甲方收益分成以乙方从广东省内所有电信运营商处实际取

得的 IPTV 业务基本包收视费分成收入的百分之一（1%）计算。从广东省内所有

电信运营商处取得的 IPTV 业务基本包收视费分成收入由乙方收取，乙方应于每

年的 12 月份与甲方结算本年度 1月至 11 月的收益分成，并在下年度第一季度与

甲方结算上年度 12 月的收益分成。若在每年 12 月乙方与电信运营商尚未完成部

分月份的结算对账，相应期间的合作费用顺延至下年度第一季度进行结算；若下

年度第一季度乙方与电信运营商仍未完成部分月份的结算对账，相应期间的合作

费用顺延至下年度第二季度进行结算。

（3）为避免疑议，乙方从电信运营商处取得的 IPTV 业务除基本包收视费分

成收入外的其他收入、乙方因经营除 IPTV 业务外的其他业务从电信运营商处取

得的业务分成收入以及乙方开展其他业务取得的收入等全部归乙方享有，不计入

上述计算分成收益的基数。



4. 合作期限

本协议的合作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甲方上述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

许可证及相关批准文件到期未能延展或被终止之日止。

甲乙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后每满 3年，对第三条约定的收入分配标准是

否符合可比市场价格进行核查。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前述甲方收入分成不足以弥补

甲方管理集成播控平台的成本的，协议双方经协商一致并经内部有权决策机构批

准后可进行适当调整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

5. 协议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乙方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生效，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

双方同意，双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原

协议”）自本协议执行之日起自动终止，双方确认，原协议项下的款项结算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且双方已结清，且终止原协议双方不存在任何纠纷及争议。

（二）《视听节目内容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广东广播电视台签订《视听节目内容合作协议》。

1. 协议主体

甲方：广东广播电视台

乙方：广东南方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 视听节目内容合作

（1）甲方同意以有偿、非独家方式授权乙方使用甲方拥有自有版权以及其

他合法取得相关版权或使用权且可授权乙方经营的视听节目内容（以下简称“广

东广播电视台视听节目内容”）的新媒体电视版权（包括完整频道播放、完整频

道回看、点播、对频道自有版权节目进行切分和播映）用于业务经营。使用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自营、与第三方合作使用上述节目、内容资源。但法律、法规、规

范性法律文件或甲方签署的合同、协议等其它法律文件明确禁止甲方授权给第三

方使用者除外。

（2）甲方授权乙方使用广东广播电视台视听节目内容的授权区域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如甲方未获得上述全部授权区

域的版权，乙方使用广东广播电视台视听节目内容的授权区域应以甲方实际获得



版权的区域为准。

（3）乙方须经甲方确权及书面授权同意后，才可将甲方授权的广东广播电

视台视听节目内容转授权给第三方使用，由此获得的视听节目内容合作费用双方

另行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4）双方确认，乙方于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同时适用于乙方全资子公

司。

3. 视听节目内容合作费用

（1）双方同意，作为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提供视听节目内容版权合

作的对价，乙方应将其从广东省内所有电信运营商处实际取得的 IPTV 业务基本

包收视费分成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五（2.5%）作为视听节目内容合作费用支付予甲

方。

（2）从广东省内所有电信运营商处取得的 IPTV 业务基本包收视费分成收入

由乙方收取，乙方应于每年的12月份与甲方结算本年度1月至11月的收益分成，

并在下年度第一季度与甲方结算上年度 12 月的收益分成。若在每年 12 月乙方与

电信运营商尚未完成部分月份的结算对账，相应期间的合作费用顺延至下年度第

一季度进行结算；若下年度第一季度乙方与电信运营商仍未完成部分月份的结算

对账，相应期间的合作费用顺延至下年度第二季度进行结算。

（3）为避免疑议，乙方从电信运营商处取得的 IPTV 业务除基本包收视费分

成收入外的其他收入、乙方因经营除 IPTV 业务外的其他业务从电信运营商处取

得的业务分成收入以及乙方开展其他业务取得的收入等全部归乙方享有，不计入

上述计算分成收益的基数。

4. 合作期限

本协议的合作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三年。甲乙双方可在协议到期前两个月

内商谈确定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合作费用的收取标准及是否续签协议。如需续签协

议的，甲乙双方可在本协议到期后续签书面合作协议。如双方都无异议，则本协

议顺延。

5. 协议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乙方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生效，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



双方同意，双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签署的《视听节目内容合作协议》（以下

简称“原协议”）自本协议执行之日起自动终止，双方确认，原协议项下的款项

结算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且双方已结清，且终止原协议双方不存在任何纠纷及

争议。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广东广播电视台签署《业务合作协议》及《视听节目内容合作协

议》，是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有利

于保障公司主营业务合法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二）风险提示

上述协议签署后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 IPTV和互联网电视相关市场准入和

行业监管政策变化、广东广播电视台持有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到

期未能延展或被终止、版权侵权纠纷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审慎进行投资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当年年初至核查意见出具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

额

2020 年年初至 2020 年 7 月，公司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及其控制企业累计已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150.80万元。

2020年 8月，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投资协议，公

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南方电视新媒体有限公司向广东广播电视台子公司广东触电

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3,000万元，增资完成后，广东南方电视新媒体有限公司

持有广东触电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10.7212%股权。

七、履行的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进

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合作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事回避表决。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新媒股份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新媒股份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新媒股份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上述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新媒股份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南方新媒体股份有限公

司与广东广播电视台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于晨光 刘黎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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